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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黃煜斌

電話：03-3322101#7470

電子信箱：10061465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終字第1110049167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、七 (376735100E_1110049167_ATTACH1.odt、

376735100E_1110049167_ATTACH2.pdf)

主旨：轉知移民署為籌辦111年移民節「厚植新國力‧移民故

鄉」活動徵選卓越新住民及移工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社會局111年5月26日桃社新字第1110048481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表彰移民精神及貢獻，移民署自97年起每年結合公私部

門共同舉辦國際移民日慶祝活動，提供新住民培力成果展

現平台，並呼籲社會各界持續重視移民議題。

三、本年度國際移民節暫定於111年12月10日（星期六）14時至

18時，假本市婦女館（地址：本市桃園區延平路147號）及

鄰近延平公園戶外舉行，並表揚卓越新住民及移工。

四、本案推薦條件如下：

(一)近2年內曾獲中央機關或縣市政府頒贈傑出貢獻獎、總統

教育獎或孝行獎、模範勞工（移工）獎等卓越獎項之獲

獎名單(新住民、移工及特殊貢獻外籍人士)。

(二)除已獲上述獎項者，得自行推薦優秀新住民或移工參加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10003744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5/30 18:1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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甄選（例如：曾獲得移民署相關培力計畫之新住民、或

未曾得獎，但其故事或個人事蹟具提報價值者）。

五、獎勵辦法：徵選並獲得遴選之優秀新住民及移工，將致贈

感謝狀及精美小禮物1份；若獲獎者有意願到場接受頒獎，

將安排於活動當日到場接受表揚。

六、推薦方式：如有推薦之本市卓越新住民、移工及特殊貢獻

外籍人士，請貴校於111年6月2日（星期四）前將推薦表核

章正本免備文寄至本局終身學習科黃先生(地址：33001桃

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樓)，俾利彙辦。

七、檢送旨案「卓越新住民、移工推薦表」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大專院校、高中職、公私立國中小）
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(含附件)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國中教育科(含附件)

84


